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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06月 14日(三)09:00 

地點：(北)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南)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清溪                                    

記錄：劉怡伶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宣讀本次會議南北校區應出席 33人，臺北校區應出席 30人，目前出席 25人；臺

南校區應出席 3人，目前出席 2人；南北合計出席 27人，達法定半數出席人數，

符合會議規則。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確認前次校務會議決議案或交辦事項追蹤執行情形 

追蹤項目 承辦單位 

追蹤註記 

A：未處理 

B：辦理中 

C：已完成 

辦理情形 

1101124校務會議 

提案十二： 

康寧大學校內充實改

善教學設施設備計畫

書預算案，提請審

議。 

決議 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c 最後污水瀝青改善項目已付款完成。 

1110315校務會議 

提案一： 

擬與共同持有人參與

臺北市政府以容積代

金基金採購私有公共

設施保留地投標案，

提請審議。 

決議 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B 
本案已提 112 年 4 月 19 日第 8 屆董

事會第2次常會通過並辦理函復教育

部作業。 

提案二： 

修正「康寧學校財團

法人康寧大學研究發

展處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 

決議 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

處 
C 

業經 112年 03月 15日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於 112年 03月 17日簽奉校

長核定後，於 112年 03月 21日公布

施行。 

提案三： 

修正「康寧學校財團

法人康寧大學校務發

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請審議。 

決議 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

處 C 
業經 112年 03月 15日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於 112年 03月 17日簽奉校

長核定後，於 112年 03月 2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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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項目 承辦單位 

追蹤註記 

A：未處理 

B：辦理中 

C：已完成 

辦理情形 

施行。 

➢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1120317)簽奉校長核定，並公

告本校秘書室校務會議紀錄網頁 

 

參、 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二、學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發處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六、資圖中心 

七、人事室 

八、會計室 

九、體育室 

十、校務研究辦公室 

十一、高教深耕辦公室 

十二、秘書室 

十三、商業資訊學院 

十四、創新管理學院 

十五、護理健康學院 

十六、通識中心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12學年度預算審查，提請審議。 

說明： 

  一、112學年度總收入新臺幣(以下同)3億 2,782萬 7,922元，總支出 4億 1,072萬

2,480元(內含折舊 8,447萬 9,096元,報廢 927萬 0,709元)、資本門支出 1,052

萬元，本期現金制結餘 33萬 5,247元。 

  二、112學年度整體預算達到收支平衡。附件 1 

三、通過後，陳報董事會審查及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能落實大學部學生學籍處理之程序合宜性，建立內部機制自我改善並達到教

學品保，修正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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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經112年03月22日康寧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2-1，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2-2、現行條文如附件2-3，請參

閱附件。 

四、 經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提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科班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為能落實專科班學生學籍處理之程序合宜性，建立內部機制自我改善並達到教

學品保，修正相關條文。 

二、本案經112年03月22日康寧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3-1，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3-2、現行條文如附件3-3，請

參閱附件。 

四、經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提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康寧醫院職員擬租用本校宿舍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雙方(康寧大學及康寧醫院)111年 4月 29日合作協議書第二點辦理，乙方

(康寧醫院)擬租用甲方(康寧大學)宿舍供乙方醫護職員使用，乙方需等甲方解

除教育部專案列管(一年期限)，於教育部核准後，始可辦理，使用房間數為 8

間 32個床位，收費依乙方實際使用床位數辦理收費，宿舍使用規定與收費標

準依甲方宿舍管理辦法辦理。 

二、111年 9月 29日臺教技(私專)字第 1112303011號同意本校有條件解除專案輔

導學校列管。 

三、另依校立學校法第 49條規定辦理，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

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

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 

四、本案通過後，送請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函報教育部核准。 

五、合作協議書、私校法第 49條條文及解除列管公文如附件 4。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驗收辦法」及廢止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驗收作業細則」，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111年 12月 23日工程企字第 10100798號。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2條第 3項、第 13條第 3項及第 47條第 3項規定，

修正訂定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自 112年 1月 1日生

效。 

二、不分教育部補助款項及校內款項，統一採購作業流程，將「康寧學校財團法

人康寧大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驗收作業細則」法條併入「康寧學校財團法

人康寧大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驗收辦法」內，另廢止「康寧學校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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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驗收作業細則」。 

三、本案業經 112年 5月 31日第 147次行政會議通過。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5-1，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 5-2、現行條文如附件 5-3，

請參閱附件。 

決議：第 6條第二項文字內容修正「採購金額及程序」，第一款文字內容修正「採購

金額未達十五萬元者：請購單位提供品名、規格、數量給採購單位，採購單位

提供一至二家以上廠商估價單，進行議比價。」，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成立員生消費合作社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推行合作教育，發揮互助合作美德，並培養學校員生組織與自治能力，進而

啟發互助合作精神，依平等原則以共同經營方法，使教職員生體會合作功能，

擬成立員生消費合作社，提供教職員工生基本服務及辦理學校委辦業務，並以

社員共同經營方式為之，如經營食品、飲料、學生用品、日用品及辦公用品等

之供銷，經營餐廳、理髮、洗衣等，學校委託有關學生制服與運動服、膳食

（團膳、團體餐盒）、實驗（習）器（工）具之代辦等業務。 

二、其組設程序依序為發起籌組、籌備設立、召集創立會、組織內部及辦理成立登

記等。 

三、本案通過後，送請董事會議審議通過，依據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

臺北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規定等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任教師聘約」，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7-1，現行條文草案如附件 7-2、修正條文如附件 7-3， 

請參閱附件。 

決議：第 5及 14條文字修正，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服務規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8-1，現行條文草案如附件 8-2、修正條文如附件 8-3， 

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性別工作平等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辦

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9-1，現行條文草案如附件 9-2、修正條文如附件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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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組織規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現行組織規程係 104學年度臺北康寧護專與臺南康寧大學兩校合併後所

訂定，因臺南校區於 109學年度起各系所全面停招，且 111年 11月 9日校務

會議亦決議 113學年度起臺南校區不辦理學制，爰此，目前組織架構已不符

現況。 

二、 為因應少子女化趨勢，部分一、二級單位進行整併及精簡，但原有單位之業

務及功能仍維持不變。 

三、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0-1，現行條文草案如附件 10-2、修正條文如附件 10-

3，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案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 

    無 

陸、散會 (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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